
论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

马 骤 聪

国际环境法的迅速发展
,

使它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原则
。

所谓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
,

是

指那些被各国公认的普退适用于国际环境关系各个领域的
、

对国际环境保护活动具有指导意

义的
、

构成国际环境法的基础的原则
,

是最重要的国际环境保护法律规范
。

国际环境法作为国际法的一个分支部门
,

必须遵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

换言之就是
,

国际

法的基本原则也适用于环境保护领域的国际关系
。

因此
,

国际社会通过的关于环境问题的决

议
、

宣言和缔结的国际条约
,

都指出国际环境保护必须遵守 《联合国宪章 》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

我国政府也多次阐明
,

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应以《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和原则及尊重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
、

互不侵犯
、

互不干涉内政
、

平等互利
、

和平共处等原则为基础
。

但是
,

国际环境法作为国际法的一个特定领域
,

从调整对象
、

内容到调整方法
,

都有自己的

特殊性
。

因此
,

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不是简单地适用于环境保护领域
,

常常必须结合环境保护的

具体情况
。

于是
,

国际社会便在实践中以国际法的普追原则为基础
,

适应国际环境保护的特点

和需要
,

形成或正在形成一些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
.

由于国际环境法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
,

各国学者对于它的基本原则的认识和论述并不

一致
,

但有着许多共同之处
。

根据《联合国宪章 》
、

联合国大会 19 70 年 10 月 2 4 日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

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宜言 》
、

我国与有关国家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根据联合

国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
、

发展
、

环境间题的决议
、

《世界大自然宪章 》和 《斯德哥尔摩宜言 》
、

《里

约宜言》及现行的环境保护国际条约
,

我们认为国际环境法已经形成了下列基本原则
。

、

经济
、

社会发展必须与

环境保护相协调原则

这项原则的根本精神和要求是
,

既要促进世界各国的普追发展
,

又要在发展中保护地球环

境
,

使各国人民共同致荣昌盛
,

提高人类生存的环境质量和生活质量
。

发展经济
,

进行生产
,

是人类生存和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
,

永远为人类社会所必需
。

但人类

的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是以环境资源为前提条件的
。

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充足的自然资源
,

人类社会经济就不可能持续发展
。

所以
,

发展经济必须同时保护环境资源
。

而经济的发展则为

保护和改善环境提供物质技术基础
。

因此
,

保护环境和促进发展是一个间题的两个方面
,

紧密

联系
,

相互制约
,

相互促进
。

每一个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
,

要想持续发展
,

就必须既发展经济又

保护环境
,

并有计划地控制人 口的增长
,

使经济
、

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一致
。

这是保护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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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恨本指导思想
,

也是圈际环咬法的挤本以则
.

为 厂使整个人类社会经济发展 与环境保护相协旧
.

必须尽快建立新的目际经济秩序
,

促进

世界各国
、

特别是发麟中国家的发展权的实现
,

恨除贫穷
,

姗小南北贫畜鸿沟
.

同时
,

要使各阴

的经济
、

社会发展与环境资砚的承受能力相适应
。

还要改变以往的浪费资裸
、

污染和破坏环境

的生产和消费方式
。

对
一

于经济
、

社会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

国际杜会已经有了共识
,

并在许多国际法律

文件中作出反应
.

1 9 7 2 年的《斯德哥尔库宜言 》就指出
: “

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是关系到全世界

各国人民的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胭
” , “

这 个目标将同争取和平和全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发

展这两个既定的基本目标共同和协调地实现
。 ”

1 98 2 年的《内罗毕宜言 》
,

强调了
“
环境

、

发展
、

人 口和资裸之间的紧密而复杂的相互关系
” ,

指出
“
只有采取一种综合的并在区城内做到统一

的办法
.

并强调这种相互关系
,

才能使环境无害化和社会经济持续发晨
。 ”

同年联合国大会通过

的《世界大自然宪章 》也指出
: “

在规划和进行社会经济发展活动时
,

应适当考虑到养护大自然

是这些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

气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宜言》
、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

纲领 》
、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等
,

也都把保护和改普环境列为其重要内容
,

强调它是发展

经济的 目标之一和不可分创的组成部分
。

19 9 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召开
,

标志粉国际社会对环境与发展关系的认识达到了

一个新的高度
。

整个会议及其通过的各项政治法律文件
,

都把环境与发展作为一个整体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
,

从多方面强调经济
、

社会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协调一致
。

大会通过的《里约环境与

发展宜言 》庄严宣布
: “

为了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与环境方面的偏要
,

求取发展的权利必

须实现
。

洲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

环境保护工作应是发展进程的一个整体组成部分
,

不能脱

离这一进程来考虑
。 ” 《宣言 》还指出

.

为了实规可持续的发展
,

各国必须进行合作
“

根除贫穷、
“
应当减少和消除不能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

,

井且推行适当的人口政策
”
广应该合作促进一

个支持性和开放的国际经济制度
” 。

153 个国家在大会上签署的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和 《生物多样性公约 》
,

也都明确规定和

体现了经济
、

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应当协调一致的基本原则
。

如《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先在序言

中说
: “

申明应当以统筹兼顾的方式把应付气候变化的行动与社会和经济发展协调起来
,

以免

后者受到不利影响
,

同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实现持续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的正 当的优先需

要
. ”

然后又在第 3 条原则中规定
: “

各缔约方有权并且应当促进可持续的发展
。

保护气候系统

免遭人为变化的政策和措施应当适合每个缔约方的具体情况
,

并应当结合到国家的发展计划

中去
,

同时考虑到经济发展对于采取措施应付气候变化是至关重要的
. ”

二
、

各国负有共同但有区别的

保护全球环境的责任原则

保护地球环境是世界各国的共同任务
。

因为世界各国共同生活在小小的地球上
,

地球是全

人类的家园
.

这个小小的地球是一个整体
,

是一个不可分俐的自然生态系统
,

其各个组成部分

相互联系
、

相互依存
、

相互制约
,

一个地区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会影响到其他地区乃至整个

地球
。

同时
,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
,

国际经济
、

社会联系已经越来越密切
,

每个国家都同其他国

家处于相互制约的联系之中
。

每个国家及其人民不仅在利用和影响本国的环境资源
,

而且在直

接间接
、

或多或少地利用和影响其他国家的环境资裸及整个地球的环境资裸
,

因此
,

无论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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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生态系统来说
,

还是从国际社会的经济联系来说
,

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和整个人类

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依存性都越来越强
。

地球环境质量的恶化危及所有国家的利益
,

保

护地球环境是实现各国持续发展的共同需要
。

所以
,

保护地球环境是世界各国的共同任务
.

但是
,

考察环境何题的原因证明
,

今天的全球环境问题
,

主要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

长期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和任意排放大量污染物质造成的
。

而且
,

在今天
,

发达国家在总量上和

人均水平上的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
,

仍然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 :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自

己的报告中指出
: “

工业化国家已经使用了地球的许多生态资本
. ” ① 前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

行主任托尔托曾指出
,

全球环境破坏的 80 %是发达国家造成的②
。

有关统计资料表明
,

现在发

达国家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为人均 4 吨
,

而发展中国家人均不到 0
.

3 吨⑧
。

一个发达国家的居

民消耗的自然资源等于发展中国家居民的 3 至 8 倍
。

美国人消耗的煤炭
、

石油和粮食分别是非

洲人的 5 0 0 倍
、

10 00 倍和 8 倍
。

美国一个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总量的 22 %
。

连美国

前总统卡特也说
: “
世界环境中的大多数间题是富国造成的

,

它们是美国
、

欧洲和其他国家
。 ” ④

“

谁污染
,

谁治理
” ,

天经地义 卫根据上述事实
,

发达国家自然应当承担保护全球环境的主要责

任
。

而且
,

它们在长期利用地球资源的基础上积累了雄厚的物质技术手段
,

完全有力量来承担

主要责任
。

再有
,

这样做不仅是应该的
,

而且对于它们本身也是必要的
、

有益的
。

它们的继续发

展有赖于地球环境资源状况的改善
。

关于共同但有区别的国际环境保护责任原则
,

经过各国反复磋商
,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发

达国家中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
,

国际社会已经达到了共识
,

并在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中得到反

映
。

《里约宣言 》指出
: “
鉴于导致全球环境退化的各种不同因素

,

各国负有共同的但是又有差别

的责任
。

发达国家承认
,

鉴于他们的社会给全球环境带来的压力
,

以及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和财

力资源
,

他们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努力中负有责任
。 ”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先在序言中写

到
: “
承认气候变化的全球性要求所有国家根据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及其社会

和经济条件
,

尽可能开展最广泛的合作
,

并参与有效和适当的国际应付行动
。 ”

然后在第 3 条原

则里进一步规定
: “

各缔约方应当在公平的基础上
,

并根据它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

能力
,

为人类当代和后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统
.

因此
,

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当率先对付气候变化

及其不利影响
。 ” 至于说保护全球环境是各国的共同任务

,

《斯德哥尔摩宜言 》等早有规定
。

《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 》则第一次在全球性公约中明文规定
“

各国有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
。 ”
此

后
, 《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 》也明确规定了各国保护环境的普遍义务

。

《巴塞尔公约 》在序言中
“

申明各国有责任履行其保护人类健康和维护环境的国际义务并按照国际法承担责任
。 ” 《生物

多样性公约 》则
“
确认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是全人类的共同关切事项

” 。

而且
,

该公约和经修正的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 ,

都在具体规定中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

这项原则的确立
,

明确了各国在保护全球环境方面的责任
,

对于实现全球环境保护目标具有极

重要的意义
。 _

《我们共同的未来》
,

世界知识 出版社 198 9 年版
,

第 21 页
。

参见 (中国环魂报 》 l , , o 年 1 0 月 2 7 日
.

同上
,

1 98 9 年 1 1 月 2 5 日
。

参见 《中国环境报》 19 92 年 9 月 29 日
.

①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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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欣!闷家 l二权原则

味重国家 卜权原则脸公认的国际法最基本的顾则
.

阵追适用于国际关系的 各个领域
,

包括

环境资源关系领城
。

坷̀家 1.:权原则在这 个倾城的 含义和友现 拼.: 要是
:

( 一 )各国对坟自然资裸拥有水久主权
,

有权根据本国囚情决定 自己的环境政策和战略
,

有

权根据自己的需要合理开发
、

利用和保护自己的环境资裸
.

( 二 ) 为保护全球环境进行国际合作和实施各种必 要的措施
,

都必须在稼吸各国 主权和独

亿的基础
_

上进行
。

(三 )任何国家
、

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保护环境为借 l[ l
、
涉他国内政

。

关于国际环境保护必须稼重国家主权
,

联 合国的有关决议和国际公约多次作 了规定
。

早在

194 6 年
,

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家权利 义务宜 言草案 》就在第 2 条中规定
: “

各国对领土以及境

内之一切人
一

与物
,

除 国际法公认豁免者外
,

有行使管辖之权
。 ” 1 9 5 2 年

,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
,

承认
“

各国人民自由利用和开发其 自然财富的权利
,

是他们的主权所固有的
,

而且是符合联合

国宪章的
” ①

.

19 6 2 年
,

联合国大会专门通过 《关于天然资源之永久主权宜言》
,

强调
“

在此方面

所采取之任何措施
,

必须以承认各国依其本国利益 自由处置其天然财富与资源之不可剥夺权

利及尊重各国之经济独立为基础
” , “

各国必须根据主权平等原则
,

互相尊重
,

以促进各 民族及

各国族 自由有利行使其对天然资源之主权
。 ”

并且宜布
: “

侵犯各 民族及各国族对其天然财富与

资源之主权
,

即系违反联合国宪章之精神与原则
,

且妨碍国际合作之发展与和平之维持
。 ” 19 6 6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并对各国开放签字的《经济
、

社会
、

文化权利国际盟约 》
,

在其第 1 条中就规

定
: “

所有民族得为本身之 目的
,

自由处置其天然财富及资源
” 。

1 9 7 4 年
,

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建

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宜言 》
,

将
“

每一个国家对 自己的自然资源和一切经济活动拥有 充分的永

久主权
”
列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所必须尊重的原则之一

。

同年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

务宪章 》 ,

则将这一主权权利列为国家的经济权利之一
。

《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 》
、

《里约环

境与发展宜言 》
、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 》等
,

也都强调各国拥有按

照其本国的环境与发展政策开发本国 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
。

而 《海洋法公约 》则明确规定
: “

各

国有依据其环境政策和按照其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职责开发其 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
. ” 《生

物多样性公约 》“ 重申各国对它 自己的生物资源拥有主权权利
” 。

严格遵守国家主权原则
,

对于开展国际环境保护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对于发展中国

家来说尤为重要
。

因为确有个别西方国家不尊重发展中国家对其环境资源的主权权利
,

借 口保

护环境指手划脚
,

说三道四
,

企图干涉他国的内政
,

阻碍别国的经济发展
.

西方国际法学界也有

一些人为此制造舆论
,

宣扬所谓国家主权概念在环境保护方面是一种
“

障碍
” ,

已经
“ 过时

” ②
。

对此
,

广大发展中国家坚决予以反对和驳斥
。

例如
,

1 9 9 1年
,

巴西亚马逊那邦长希尔韦尔
·

梅

斯特里奥曾对美国《时代 》周刊记者说
:

每年都有一些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客指点我们哪些事

能做
、

哪些不能做
。

你只听见
“

救救亚马逊河 ! 救救动物 ! ”

而这里的人们生活在苦难之中没人

去关心
。

亚马逊河森林地区居住着 1 7 0 。万人口
,

你不能指望他们不接触周围的环境
。

不过
,

我

们可以做到既开发又保护
。

亚马逊河不是一个世界纪念碑
,

它属于巴西
,

应该由我们来决定它

① 转引自《中国国际法年刊 》 ( 1 9 8 2 )
,

第 29 页
.

② 参见《武汉大学学报 ) (社科版 )
, 1 99 2 年第 2 期

,

第 1 7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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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来①
。

出席 19 9 2年巴西环发大会的马来西亚代表也指出
:“

为了其他国家的利益而让我们

别碰我们自己的热带森林
,

未免太有点想入非非了
。 ” ②

四
、

不损害他国和各国管辖

范围以外环境原则

尊重国家主权原则
,

确保各国按照 自己的环境与发展政策开发本国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
,

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为所欲为而不考虑别国的和国际社会的利益
。

国家

在国际社会中的存在不是孤立的
,

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又常常不承认国界
,

在一国管辖范围

内进行的活动可能通过自然界的作用而污染和影响其他国家的环境或各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区

的环境
。

因此
,

保护全球环境的需要
,

要求既要确保各国有按照 自己的环境与发展政策开发本

国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
,

又要确保各国在行使这项主权权利时不致损害其他国家和各国管辖

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
.

于是
,

国际社会根据传统的睦邻友好原则和
“

使用 自己的财产不应损害

别人的财产
”
原则

,

在实践中
,

通过
“

特雷尔冶炼厂仲裁案
”
等国际判例

,

提出并形成了不损害他

国和各国管辖范围以外环境的原则
,

作为对国家主权原则的一种补充和完善
。

目前
,

这项原则

已在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中规定
,

成为各国公认的国际环境保护法律原则
。

1 9 72 年
, 《斯德哥

尔摩人类环境宣言 》率先明确规定
: “
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

,

各国有按照自己的环境政

策开发自己的资源的主权权利
,

并且有责任保证在其管辖或控制之 内的活动不致损害其他国

家的或各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
. ”
随后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

、

《世界大自然宪章 》等文件也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

从条约法来看
, 《海洋法公约 》最早在其第 1 94 条第 2 款中专门规定

: “

各国应采取一切必

要措施
,

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活动的进行不致使其他国家及其环境遭受污染的损害
,

并确

保在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事件或活动所造成的污染不致扩大到其按照本公约行使主权权利

的区域之外
。 ” 19 92 年的 《里约环境与发展宜言 》

、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
、

《生物多样性公约 》等

法律文件
,

也都规定了这一基本原则
。

其中《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 3 条的表述是
: “
依照联合国宪

章和国际法原则
,

各国具有按照其环境政策开发其资源的主权权利
,

同时亦负有责任
,

确保在

它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活动
,

不致对其他国家的环境或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造成损

害
。 ”

五
、

为保护人类环境进行

国际合作原则

各国在国际事务中进行国际合作
,

也是现代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

1 9 7。 年联合国大会

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宜言 》 ,

将
“
各国依照宪章

彼此合作之义务
” 列为国际法基本原则之一

,

指出各国应不间政治
、

经济及社会制度之差异在

国际关系之各方面彼此合作
,

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

增进国际经济安定与进步
,

促进各国在

经济
、

社会
、

文化方面之发展和各国之一般福利
.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宜言 》
、

《各国经济权

利和义务宪章 》等关于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国际法律文件
,

都将国际合作定为国际法基本

① 参见 ( 中国环境报 ) i 。, l年 10 月 i。 日
.

⑧ 参见 (中国环境报 ) 1, , 2年 , 月 2, 日
.



法一研究 l, 9 3年挤 5翔 (总筑 8 8翔 )

原则
.

欧安会 1 9 75 年通过的《欧洲关 J’. 指导 ’ j会网间关系原则的突 含》
,

也将
“
国与国之间的合

作
”
列为十项原 NJl 之 二

国际合作原则对 f’. 国际环垅保护蚝有特别爪 要的愈 义
.

因为保护全球环境是世界各国的

共同任务
,

只有进行厂
“ 泛而有效的国际 合作才能完成

. 因 为保护全球环境是为了全人类的生存

和待续发展
,

是一项造福全人类的公益事业
,

有 J“ 泛而坚实的国际 合作基础
。

所以
,

国际社会关

于环境保护的各种决议
、

宜言都反复强调在环境保护领城进行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

有关环境保

护的国际条约也对国际合作做
一

r 明文规定
.

1 9 7 2 年《斯德哥尔康宜言 》指出
: “

有关保护和改善

环境的国际间皿应当由所有的国家
,

不论大小
,

在平等的荃础
_

L本着合作精神加以处理
. ” 1 98 2

年《内罗毕宜言 》
, “

宜申要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在环境保护领城内的各国努力和国际合作
. ”

19 8 9

年
,

联合国大会还专门通过 了关于《环境领城中的国际合作 》的第 4 4 / 2 2 9 号决议
,

从各方面阐

明了发展环境领域中的国际合作问题
。

19 9 2 年《里约宜言 》不仅再次强调国际合作的重要
,

而

且进一步提出了
“

建立一种新的
、

公平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目标
” 。

在 国际条约方面
,

国际合作原则先是在一些双边和区城性条约中作了规定
,

如 1 9 4 0 年签

居的《西半球自然保护和野生生物保存公约 》第 11 条规定各缔约国
“

为实现公约的 目的相互合

作
” 。

后来进而在各种全球性公约中明确规定了国际合作原则
。

如《海洋法公约 》第 12 部分以

专门一节规定全球性和区城性合作问题
。

其中第 1 97 条规定
: “

各国在为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

而拟订和制订符合本公约的国际规则
、

标准和建议的办法及程序时
,

应在全球性的基础上或在

区域性的墓础上
,

直接或通过主管国际组织进行合作
” .

《保护奥氧层维也纳公约 )把通过多渠

道进行多方面合作列为各缔约国的一般义务
。

《生物多样性公约 》则在第 5条专门规定合作问

题
,

指出
“

每一缔约国应尽可能并酌情直接与其他缔约国或酌情通过有关国际组织为保护和持

久使用生物多样性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并就共同关心的其他事项进行合作
. ”

从这一原则出发
,

近年来缔结的环境条约
,

对国际合作的领域
、

方式和渠道规定得越来越

细
。

六
、

兼顾各国利益和优先考虑发展

中国家特殊情况和需要原则

国际环境保护合作和其他领域的国际合作一样
,

必须顾及合作各方的利益
,

必须公平合

理
。

由于保护全球环境是各国共同利益之所在
,

这一点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

但是
,

由于各国所

处发展阶段不同
、

所面临的具体环境问题不同
,

以及其他种种差别
,

在具体问题上利害关系会

不尽相同
,

甚至矛盾
。

因此
,

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和进行国际环境立法
、

执法的过程中
,

需要大

家从人类的全局利益
、

各国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
、

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出发
,

在公平合理

的基础上进行协商
,

茸重各国的意见
,

考虑各国的利益
,

达成谅解
,

找出各国都能接受的办法
.

在兼顾各国利益的 同时
,

必须优先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和需要
。

这是国际社会的现

实情况和保护全球环境的要求所决定的
。

首先
,

发展中国家在人口
、

土地
、

资源等方面都占世界

的大部分
,

它们的环境问题是世界环境的主要问题
。

其次
,

发展中国家由于长期处于殖民地半

殖民地的受剥削受掠夺地位
,

目前被严重的贫穷所困扰
.

而贫穷是最严重的环境与发展问题
.

一方面
,

贫穷使人们去低效率的过度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

从而引起土地破坏
、

植被减少
、

水土流

失
、

沙漠化
、

水旱灾害加剧等生态破坏问题
;
另一方面

,

贫穷使得 国家无力防治环境污染
,

从而

导致污染加剧
。

总之
,

贫穷使环境质量退化
,

而环境资源条件退化又加剧贫穷
,

形成恶性循环
。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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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严重环境间题不仅威胁着发展中国家本身的安全
、

稳定和发展
,

而且也成胁着整个国际社

会的安全
、

稳定和持续发展
,

影响着发达国家的利益
.

因此
,

国际社会必须优先考虑发展中国家

的特殊情况和需要
,

理解和支持它们的合理要求
。

对此
,

世界各国 已经日益达成共识
,

并在许多

国际法律文件中体现出来
。

早在 70 年代
,

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国际法律文件
,

就包含了这种既照

顾所有国家利益又优先考虑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指导思想
。

如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宜言 》指

出
, “

一切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和有效的参加为了一切国家的共同利益而解决世界经济问

题的工作
,

在这样做时
,

铭记有必要保证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加速发展
” ; “

所有遭受外国占领
、

外

国和殖民统治或种族隔离的国家
、

领地和 民族
,

对于其自然资源和所有其他资源受到的剥创
、

消耗和损害有权要求偿还和充分赔偿
” 。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也规定
: “

建立和增进国际

经济关系
,

要照顾到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方面公认的差异和它们的特殊需要
” ; “

各国应进行合

作
,

以促进较为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
,

… …要符合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利

益
” .

随着世界环境间题的发展
,

为了加强国际合作
,

保护全球环境
,

国际社会将上述原则具体

地运用到了环境保护领域
。

1 9 90 年修正的 《蒙特利尔议定书 》 ,

在序言中规定
, “

认识到必须作

出特别安排
,

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

包括提供额外的资金和取得有关技术
” , “

特别铭记着发

展中国家的需要
” ,

而且在具体措施的规定中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和箫要
。

1 9 9 2 年的

《里约环境与发展宜言 》进一步 明确规定
: “

发展中国家
、

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在环境方面最

易受伤害的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和需要应受到优先考虑
。

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国际行动也应

当着眼于所有国家的利益和需要
。

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在第 3 条原则中规定
: “

应 当充分考虑

到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尤其是特别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那些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具体需要

和特殊情况
” 。

《生物多样性公约 》也规定
: “
进一步承认有必要订立特别规定

,

以满足发展中国

家的需要
,

包括提供新的和额外的资金和适当取得有关的技术
” 。

七
、

共享共管全球共同的资源原则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

由于人类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上
,

从总体来说和

抽象理论来说
,

不仅人类属于地球
,

而且地球的环境资源属于人类
。

而且
,

由于国际经济联系日

益密切
,

各国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共同利用地球的自然资源
。

但是
,

从具体的权属关系来看
,

地球上的 自然资源分为两种
:

一种归各个国家所有
,

另一种是不归任何国家所有
,

为全人类所

有
,

为世界各国共有
。

保护全球环境
,

既要由各国保护自己管辖范围的环境资源并在这方面进

行国际合作
,

又必须由国际社会来共同管理
、

保护和享用不属于国家管辖的全球性的公共区域

的环境资源
。

在这些公共区域
,

共同的生态系统和各国的相互依存关系表现得十分突出
。

所谓
“

全球共同的 资源
”
或

“

公共资源
” 、 “

全球公共领域
” ,

主要指海洋
、

外层空间和南极

洲①
。

现代国际法认为
,

这些领域或资源不属于任何国家所有
,

而 为全人类共有
,

应为全人类谋

福利
,

为世界各国共同管理和合理利用
。

1 9 58 年
,

在联合国第一次海洋法会议上
,

作为会议主席的泰国代表旺亲王曾在致词中指

出
“

海洋是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
” ,

但当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
。

1 9 6 7 年
,

马耳他向第 22 届联合

① 参见《我们共同的未来 ,第 33 页
、

第 2 4̀ 一 2 7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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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司大会提出
“

关 I’ .冈家竹箱范圈以 外海床洋底和平利 用及其资裸用 于人类福利间月
”

的议案
,

正式提出
“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

”

概念
。

19 6 6 年
, `

与时的 掩网总统约翰进也种提出
“

保证深海和洋

底脸而且仍然 路
`

切人的遗产
” .

1 9 6 9 年
.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
,

规定要确保国家管辖范幽以

外的海床和洋底反 坟底 t 专用 于和 平 11 的
,

使其资裸用 卜全人类之福利
.

1 9 70 年
,

联大通过

《关 于国家爷精范朋以外的海床和洋底及 其底
_

七之原则宜 言》
,

除 t 申该地城专供和平用途
,

其

汗发应为谋求 全人类福利外
,

明确宜布该地城及其资滚为
“

全人类共同继承之财产
” .

1 9 82 年

的 《海洋法公约 》第 1 36 条
,

进 一步肯定
“
区城

”
(即国家管辖范圈以外的海床和洋底及其底土 )

及 其资裸楚
“

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
” 。

在外层空间方面
,

联合国大会 1 9 6 3 年通过的《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活动的法律原则

宜 言》 ,

宜布
“

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
,

必须为全人类谋福利和利益
. ” 1 9 6 7 年的《外空条约 》

,

规定

外层空间
“

为全人类的开发范围
” 。

1 9 7 9 年的《月球协定 》明确规定
: “

月球及其自然资源均为全

体人类的共同财产
仲 .

关于南极
,

虽然有 7 个国家对南极提出领土要求
,

但国际社会从不承认这种领土要求
。

相

反
,

许多国家都认为南极是
“
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

” 。

而且
,

根据现行的南极条约体系
,

南极实际

上是作为
“
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

”

在一个多边合作的体制下进行管理
,

保证其仅用于和平 目的
,

井越来越重视对其环境资源的保护
。

总之
,

目前
,

国际社会已经通过条约确认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和洋底及其底土
、

外层

空间
、

南极为
“
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

” ,

要求建立相应的国际制度
,

由世界各国进行共同管理
、

利

用和保护
,

从而确立了全球共同资源共享共管原则
。

这对于保护全球环境和公平合理利用全球

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

此外
,

对于人类共同财富
,

还有一些其他提法和更广泛的理解
.

一种是对于各国主权管辖

范围的某些环境体
,

鉴于其对人类的重要价值
,

斌予其
“
人类共同遗产

” 、 “

人类共同财富
”

的意

义
,

要求在承认国家对它们享有主权权利的前提下
,

通过国际合作对它们进行国际保护
。

例如
,

根据 19 7 2 年的《世界遗产公约 》
,

国际社会为集体保护具有重大价值的文化遗产和 自然遗产建

立了一个长久性的有效制度
。

这些世界遗产仍归世界各国所有并主要由各国自己保护
,

但整个

国际社会有责任根据该公约进行合作
,

使之受到国际性保护
,

以便永久保存和为全人类享用
。

据此
,

人们把世界文化和 自然遗产看作是
“ 人类共同财富

”
或

“
人类的共同遗产

” 。

与此相联系
,

还有些人从这个意义上把野生生物看作是
“

全人类共同遗产的一部分
” ①

.

另一种情况是
,

近年来
,

在一些国家和国际上不断有人发表扩大人类共同财产的范围的言

论
。

如早在 1 9 6 3 年
,

当时的苏联学者就在《真理报 》上发表文章
,

提出
“

大气是全人类的共同财

产 ” ,

是地球上所有人的福利和健康的基础
” ②

。

1 9 8 7年
,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其总观点中

谈到应缔结物种保护公约时
,

说该公约应反映
`

共同的资源
”
原则③

。

1 9 8 9 年 5 月
,

在布鲁塞尔

举行的西方 7 国环境伦理学大会上
,

与会的哲学家
、

法学家
、

历史学家和科学家提出确立
“
人类

共同财富
”
的概念

,

把人类生活的条件和基础看作是人类共同的财富④
。

1 9 9 0 年
,

罗马教皇保罗

参见 《国际野生生物法 》 ,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 9 9 2 年版
,

第 15 8一 15 9页
.

转引自《关于 自然保护的国际协定 》 ,

莫斯科 1 9 6 6 年俄文版
,

第 8 页
.

参见 《我们共同的未来》 ,

第 29 页
。

参见 《中 国环境报 》 19 8 , 年 6 月 2 7 日
.

①⑧⑧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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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提出
,

人类生存的整个
“
星球是人类共同继承的财产

,

应该有一个全世界协调一致的管理

方法
。 ” ①

应当说
,

多数谈论
“
人类共同财富

”
的人是出于要保护全球环境的善良愿望

,

是可以理解

的
.

但是
,

值得警惕和注意的是
,

确有一些人企图通过扩大
“ 人类共同财产

”

的范围去掠夺别国

的资源
,

干涉别国的内政
。

《中国环境报 》1 9 9 3年 1 月 9 日在圆桌论坛栏目中刊登范达那
·

夏

瓦的文章《生物世界判给谁 》
。

作者在文中指出
,

近年来
,

第三世界国家的多样性生物被当作了
“
人类的公共遗产

” ,

从而有利于北方国家利用遗传工程将多样性生物从南方国家掠夺走
,

然后

将这些资源加以改造
,

又以专利产品和知识产权的形式高价返销到南方国家
。

作者痛斥了这种

不公平的交换方式
。

针对在野生生物资源归属方面存在的混乱观点
,

《生物多样性公约 》明确规

定
: “

重申各国对它自己的生物资源拥有主权权利
” 。

1 9 8 8 年
,

马耳他政府向第 43 届联合国大会提出
“

气候是人类共同财富一部分
”

的提案
。

但

是
,

联大通过的《为人类现在和将来保护全球气候 》的 4 3 / 5 3 决议
,

虽然在开始表示大会十分欢

迎马耳他所采取的行动
,

却并未在决议中宣布气候是人类共同财富的一部分
; 19 9 2年签署的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也没有这种提法
。

这表明
,

马耳他政府的提案出于善意
,

但问题是复杂的
。

八
、

禁止转移污染和其他环境损害原则

`

咬

建立新的
、

公平的全球伙伴关系
,

共同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
,

要求各国既要搞好自己

本国的环境保护
,

又要积极而真诚地进行国际合作
。

但是
,

长期以来却有一些国家以邻为壑
,

去

损害别国的和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环境
。

其手段是大肆开发利用别国的自然资源
,

向发展中国

家转移污染危害环境的工业
、

设备
、

产品和有害废物
。

原苏联《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 》月刊 1 9 89 年第 5 期刊登文章指出
,

近年来在学术著作和期

刊上把西方跨国公司将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的生产行业从北方向南方转移的行径称作
“

生态
’

帝国主义
” 。

文章引用有关资料说
,

日本对最
“
肮脏的

”

部门的国外投资
,

有 2 3/ 至 4 5/ 在东南亚

和拉丁美洲
;
美国对危害生态的工业部门的国外投资

,
1 9 8 1一 1 9 8 5 年有 35 %在第三世界

。

据绿

色和平组织统计
,

1 9 8 6一 1 9 8 8 年
,

大约有 3 0 0 0 万吨废弃物从工业发达国家运往别国
。

仅 1 99 1

年
,

美国就向南美和亚洲输出 2 亿多磅的塑胶废弃物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前任执行主任托尔巴

曾援引统计资料指出
,

工业国家产生的危险废物有 20 %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
。

1 9 8 9 年 6 月 19

日
,

拉美社从哈瓦那发出一则题为《对第三世界发动一次新战争 》的报导
,

指出工业化国家在每

年毁掉数百万吨粮食的同时
,

将数百万吨的有毒垃圾运往亚洲
、

非洲和拉丁美洲
。

1 9 90 年
,

南

美和平委员会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
,

拉丁美洲己成为美国存放有毒废物的
“ 垃圾箱

” 。

而南太平

洋国家则实际上成了发达国家的
“ 污染物殖民地

” 。

亚太地区人民环境保护组织的负责人说
,

亚

太地区的环境向题主要是 日本造成的
。

它的强大的经济在消耗这个地区的自然资源和污染这

个地区的环境
,

在欧洲
,

绿色和平组织指出
,

英国是欧洲污染北海和大西洋最严重的国家
。

一些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事实
,

举不胜举
。

这种
“

公害输出
” 、 “
环

境入侵
” 、 “
环境干涉

”
和

“

环境剥削
” ,

不仅大大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

而且危害全球环保事

业
,

国际社会决不能容忍
。

针对这种情况
,

世界各国
,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

经过不懈斗争
,

使得国

际环境法确立了不得转移污染和其他环境损害的原则
。

《海洋法公约 》第 1 95 条规定
: “

各国在

① 参见`中国环境报 ) l , 9 0年 s月 一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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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描挂防止
、

减少和控制海洋环境的污染时采取的行动不应 优接成间接将报窗成危险从
-

个风城转移到 另
·

个认城
,

或将
·

种污染转变成另
·

种污染二《里约环境与发展宜 曹》第 “ 项

原侧进 一步规定
: “

务国应有效合作阻礴或防止任何遗成环境严 t 退化或证实有害人类健康的

活动和物质迁移或转让到他国
. ” 《巴塞尔公约 》剧对控侧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 t 作了全面

具体的规定二据此可以说
,

向别国转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不仅是违反国际道伯的
,

也是违反

国际法的
。

九
、

重视顶防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原Klj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不仅给人类健康和社会经济遭成巨大报失
,

使其治理付出很离代价

和很长时间
,

而且在许多情况 下是无法治理
、

不能恢复
、

不可逆转的
。

因此
,

世界各国和整个国

际社会娜越来越重视预防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

并分别通过国内立法和国际立法确立为 一项

墓本原则
.

在国际环境法方面
,

许多法律文件对预防原则作了明确规定
。

欧洲议会和部长理事会

19 6 8 年通过的 《控侧大气污染原则宜言 》
,

就把预防原则作为控侧大气立法的荃础
,

要求各成

员国执行
.

1 9 8 2 年的《内罗毕宜言 》明确规定
: “

与其花费很多钱
、

费很多力气在环境破坏之后

亡羊补牢
,

不如预防其破坏
。

预防性行动应包括对所有可能影响环境的活动进行妥善的规划
. ”

同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大 自然宪章 》 ,

从头至尾贯穿了预防生态破坏指导思想
,

从规划
、

决策等方面规定了防止滋用自然资源和破坏大自然生态系统的要求和措旅
。

《里约环境与发展

宜言 》第 15 项原则进一步规定
: “

为了保护环境
,

各国应按照本国的能力
,

广泛适用顶防措施
,

组有严重或不可逆转损害的威胁时
,

不得以缺乏科学充分确实证据为理由
,

延迟采取符合成本

效益的措施防止环瑰恶化
。 ”

在条约法方面
,

许多双边的
、

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环境条约都体现

了预防原到
,

如 1 9 7 2 年的《保护南极海豹公约 》
、

1 9 80 年的 《保护南极澎洋生物资镶公约 》等
。

l ” 2 年的《海洋法公约 》第 194 条明确规定
: “

各国应在适当情况下个别或联合地采取一切符

合本公约的必要措施
,

防止
、

减少和控制任何来撅的海洋环境污染
, 。

1 9 9 2 年的《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 》更在第 3 条原则中将
“

采取预防措施
,

预测
、

防止或尽量减少引起气候变化的原因
,

并缓

解其不利影响
. 列为公约的基本原则之一

。

十
、

污染和破坏环境应

承担国际责任原则

国家对污染和破坏环境应承担国际责任
,

也是国际环境法的一项根本原则
。

这不仅为有关

国际环境案例所证实
,

而且由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所规定
。

《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宜言》规定
:

“
各国应进行合作以进一步完善有关它们管辖或控制之内的活动对它们管抽以外的环境造成

的污染和其他环境损害的受害者承担责任和赔偿间题的国际法
。

气里约环境与发展宜言 》重申

了这一规定
,

并要求各国迅速和更坚决地进行这方面的合作
。

国际环境保护方面的国家责任是一般国际法中国家责任制度的延伸和发展
,

同时它也具

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

(一 )为了保护全球环境
,

国家不仅要对 自己的国际不法行为造成的环境报害负贵
,

而且要

对自己的合法行为给他国和各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环境造成的污染等损害承担贵任
。

所以
,

联

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不仅在其 1 9 7 9年 7 月拟定的 《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 》中涉及国家在环

少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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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方面的责任问题
,

而且在研究编纂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引起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

问题
。

这也就是说
,

对于国家在环境方面的国际责任实行许多国家国内法早已规定的
“

无过错

责任
”
原则

。

(二 )国家不仅要对其污染损害环境的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

而且
,

国际社会正在研究将

国家严重危害人类环境的行为定为国际犯罪使其承担刑事责任
。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

家责任的条文草案 》和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 ,

都反映了这种趋势
。

(三 )国际环境法不仅规定了国家对污染损害环境的责任
,

而且在某些方面规定了个人和

单位的污染损害民事责任
,

如《 1 9 6 9 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 》的规定等
。

十一
、

和平解决国际环境争端原则

乡

、
戒

随着环境污染
、

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等环境问题 日益尖锐
,

国与国之间的环境争端时有发

生
,

并有增多之势
。

其中包括越境环境污染争端
、

因输出污染危害引起的争端和资源利用争端

等等
。

及时而公平合理地解决这些争端
,

不仅关系到全球的环境保护事业和各有关国家的切身

利益
,

而且关系到国际安全
、

稳定与和平
,

而要及时合理地解决这类争端
,

必须采取和平手段
,

互谅互让
。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早已确立的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
。

但是
,

过去并没有很好地执行
。

遭

受两次世界大战之苦的世界人 民和各国政府
,

在二战后特别强调严格执行这一原则的重要
,

而

且
,

随着国际关系领域和国际法律调整范围的扩大
,

将这一原则广泛适用于各个领域和一切国

际争端
。

1 9 74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包括含有环境保护内容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 ,

就

将和平解决争端列为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此后
,

这一原则进一步写入关于环境保护

的专门国际条约和联合国的决议
。

1 98 2年
,

《海洋法公约 》第 15 部分规定了各缔约国用和平方

法解决争端的义务
,

并确立了一整套机制
。

1 9 84 年
, 《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 》规定了各缔约国

应通过谈判等和平方式解决可能发生的争端
。

此后
, 《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 》

、

《及早

通报核事故公约 》
、

《巴塞尔公约》等都规定了必须和平解决争端
。

1 9 9 2 年的里约环发大会
,

对和平解决国际环境争端给予了进一步的重视
。

大会通过的《里

约宣言 》第 2 6 项原则明确规定
: “
各国应和平地按照《联合国宪章 》采取适当方法解决其一切的

环境争端
。 ”

会议期间签署的(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则不仅规定了和平解决

争端的一般义务
,

而且规定 了相应的方法和机制
。

很清楚
,

和平解决国际环境争端
,

是适用于整个环境保护领域的一切国际争端
,

保证顺利

开展全球环保事业
、

维护各国合法权益和国际秩序的一项基本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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